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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 家 港 市 统 计 局  
 

张统发〔2020〕5号 

 

 
关于印发《2020 年张家港市统计 

行政执法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计划》的通知 

 

各区（镇、园）统计科（站），本局各科（办、队）： 

现将《2020年张家港市统计行政执法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计

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附件：《2020 年张家港市统计行政执法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

计划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家港市统计局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3月 11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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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2020 年张家港市统计 
行政执法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计划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

施条例》、《江苏省统计条例》和《苏州市统计局统计执法“双随

机”抽查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规定要求，制定本工作计划。 

一、执法检查内容 

（一）贯彻落实统计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情况； 

（二）对统计代填代报、违规入库、违规文件等开展整治清

理的情况； 

（三）主要指标数据质量和统计基础建设等情况。 

二、实施检查方式 

市统计局通过“双随机”抽取2至 3个区（镇、园），每个区（镇、

园）随机抽取 8 至 12 家统计调查对象，开展统计执法监督检查。 

三、执法检查时间 

统计执法监督检查时间从 5 月开始到 9 月底结束。 

四、执法检查分工 

（一）市局办公室（法制科）：负责对全市统计执法检查工

作进行部署、协调、指导、监督和考核。拟定全市统计执法检查

工作计划，具体组织、协调全市统计执法监督检查；负责对统计

违法行为和案件的查处以及相关信用信息的记录和公布。 

（二）市局各专业科室：根据国家统计局《统计执法监督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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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办法》规定和局办公室（法制科）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工作的实

际需要，协助统计执法监督检查。 

（三）各区镇统计科（站）：做好本地区统计执法监督检查

有关协调保障工作，指导统计调查单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，协助

市局做好检查后续各项工作。 

五、执法检查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统计执法检查工作由市局党组统一领

导，市局办公室（法制科）具体负责组织实施，有关业务科室依

照职责分工进行配合。要建立统计执法检查责任制，对未按规定

履行执法检查职责的，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 

（二）规范检查程序。要严格按照行政执法程序和事先拟定

的检查方案组织实施统计执法检查，按照事先确定的随机抽取方

式，统一在《江苏省统计依法行政管理系统》中随机抽取被检查

区镇和统计调查对象。实行统计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，实现责任

可追溯。市局在实施检查前一周随机抽取并公布所抽中的调查对

象。 

（三）规范执法行为。统计检查应严格遵循法定程序，准备

工作要严谨，行为要规范，执法要文明。统计执法检查前，应以

局文件的形式提前向被检查单位发出《统计执法检查通知书》，告

知检查机关的名称，检查的依据、内容、时间、人员、要求，以

及需要被检查对象准备的资料等。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应主

动向被检查对象出示《统计执法检查证》，发放《协助统计执法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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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通知书》，告知被检查对象权利、义务及相应法律责任，并请其

阅读《接受张家港市统计执法检查告知书》后，签章确认。检查

人员应认真填写《统计执法检查现场检查笔录》，收集相关统计报

表、财务报表、核实依据。现场检查发现上报数据与核实数据存

在较大差异的，检查人员应当对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检查，

对有关人员进行询问。询问应当个别进行，制作《张家港市统计

执法检查询问笔录》。各种证据材料及复印件必须有被检查单位相

关人员签字确认无误并加盖公章。检查人员离开检查现场前，应

当对收集的证据材料和制作的法律文书进行整理核对并填写《统

计执法检查证据登记表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

（四）依法处理违法违纪。严格按照行政执法的有关程序，

严肃处理统计违法违纪行为，并按统计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要求

，将统计执法监督检查的结果予以公开，确保统计执法工作收到

实效。

苏州市统计局政策法规处、张家港市司法局 

张家港市统计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11 日印发 


